
关于开展20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
为提高高校毕业生职业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促进其实现就业，根据国家及河北省有关文件要求，从2009年开始，我市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的关爱。2010年我市将加大力度，继续开展此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募集见习单位

（1） 符合下列条件的用人单位均可承担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任务。

1．在我市辖区内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依法注册成立、社会责任感强、生产经营正常、管理规范的各类企业。

2.见习岗位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

3.有专门的见习管理办法和指导人员。

4.能够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5.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和职业防护设施。
           （二） 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采取用人单位先行垫付，半年后经审核，按见习人数由就业局统一拨付到用人单位。

二、   见习毕业生报名

（一）参加就业见习毕业生的条件。

2009年、2010年毕业离校未就业的沧州籍生源全日制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可参加见习活动。每个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只能享受一次见习补助。符合“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优先安排就业见习活动。

（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就业见习，实行自愿报名，同时应符合见习岗位条件和相关专业要求。报名时，需填写《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申请表》,并出具下列有效证件：

1. 身份证；

2. 学历证书；

3. 《就业失业登记证》。未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高校毕业生可凭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学历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寸彩色照片2张在报名时免费办理。

（三）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限为一年。见习期间或见习期满后被见习单位聘用的，见习单位要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及时办理就业登记手续，见习时间可作为工龄计算。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期间，每月按不少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助（2010年沧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840元/月），并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三、  见习单位、见习人员报名地点：沧州市御河西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东门）。

联系电话：3206629   3206321  3205198.
报名表下载网址：沧州人才网   www.czrcw.com

沧州市就业服务局

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

    附表：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单位申报审核表
                 （见习单位填写）
	用人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申请时间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性质及

主管部门
	

	
	单位法人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主要生产

经营项目
	

	就业

见习

活动

安排

计划
	见习指导人员
	个
	
	

	
	见习工种（岗位）
	见习人数
	见习人员条件（专业、技能水平等）

	
	
	
	
	

	
	
	
	
	

	
	
	
	
	

	
	
	
	
	

	当地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意见
	

	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意见
	


注：本表一式三份，用人单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一份。
沧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申请表

（高校毕业生填写）

	姓 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政治面貌
	

	就业失业证号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入学前

户籍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本人参加见习活动的相关意向

	见习单位
	见习岗位
	其他意向

	
	
	

	
	
	

	曾获

奖项
	

	曾考取何种

证书、达到

何种 水平
	

	社会

实践

经历
	

	本人承诺：填报内容和提供的证件完全真实，如有不实，本人愿意

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递交申请表时，请附学历和就业失业登记证、身份证等证书复印件。


